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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辦理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招生入學事宜，依據大學法第 24條及施

行細則第 19條、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補助推動產學攜

手合作實施計畫要點，特組織「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產學攜手合

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於每學年度招生開始前組成，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擔任總幹

事，並置委員若干人，由校長聘任校內相關單位主管及校外機構代表組成

之，必要時並得邀請合作機構代表列席說明。委員任期一年，以學年度為

期限。 

第三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乙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本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四條 本會之職責如下： 

一、審議「產學攜手合作合約書」。 

二、就「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成立制定招生與升學機制。 

三、審議技專校院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簡章。 

四、協議高職、技專課程之銜接與規劃。 

五、就學生在職場實習之內容研議妥善之方案。 

六、學生在外合作機構及校內輔導辦法之研議與制定。 

七、解約或停止契約之機制規定。 

八、其它有關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之課程規劃、學生遴選、升學銜接、資源

共享、權利義務、互相支援等事項。 

第五條 因應突發之緊急事件，由主任委員依當時情況，召集教務長、各招生系之系

主任或本校相關主管，及合作機構代表委員成立緊急事件處理小組，決定

必要之處理。 

第六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籍規則、各項招生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